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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ＮＳ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１６

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成功，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滚存的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由发行后的公司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公司执行《公司法》及公司上市后适用的《章程（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实行持续、稳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

（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

３

）公司实行以现金分红为主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确定全部子公司每年实现利润的合计分配金额，不少于其当年实现

的合计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 公司每年实现利润的分配金额，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５％

。 其中，现金股利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５％

；公司在利润再投资（增加森林资源）机会显著有利、扩大股本规模需要等情况下，适当选择

分配股票股利。 公司适当时候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未分配利润用于新增森林资源和日常营运。

２

、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金森林

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林业总

公司和物资总公司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股东林业科技推广中心、物资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３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以下风险：

（

１

）森林采伐管理变化的风险

我国对森林采伐实行限额采伐制度，对商品材采伐实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制度，“十一五”期间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原则上按

照年商品材采伐限额等额确定。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木材生产计划由年度计划加临时增加的计划两部分组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

司实际获得木材生产计划（蓄积量

／

出材量）为（

１４．８８／１１．１５

）万立方米、（

１６．８１／１２．６０

）万立方米和（

１５．９５１／１１．１６５５

）万立方米。

２０１０

年底至今，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政策出现较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从

２０１１

年起连续三年，暂停对天然阔叶林采伐，暂

停对天然针叶林皆伐；全省皆伐面积控制在“十一五”期间年均皆伐面积的

５０％

以内；建立皆伐面积限额制度等。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２０１０

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公司获得的临时增加木材生产计划较多，临时生产计划不具

有持续性；

２０１１

年起，公司执行“十二五”期间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福建省采伐管理政策做出调整。 未来采伐限额、

木材生产计划及采伐管理的其他政策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变化，可能对公司木材生产量、生产成本和森林经营等方面存在不

利影响，导致公司效益下降。

（

２

）灾害风险（森林安全风险）

森林安全和生产经营面临诸多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风险，包括：森林火灾、森林病虫鼠害（微生物、昆虫、鼠类）、冻害、雪

压、风灾、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环境污染、征占用林地和盗伐等。 自然灾害发生与气候及其变化有较大关系，盗伐与当地

社会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 森林火灾、病虫害和盗伐是常见的破坏性较大的灾害，是森林“三防”的重点。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０

年本地区强降雨引发

６．１８

特大洪灾，并导致松毛虫大面积发生，均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森林遭受火灾、

病虫害和盗伐损失如下：

年份

森林火警火灾 病虫害（亩） 盗伐木材数量（

ｍ

３

）

次数 过火面积（亩） 松毛虫发生面积 被盗木材 收回木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７２７ ３

，

３６２ ６０４ １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１ ６８ ３０

，

６３１ ５３９ ４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７８ ３

，

２６０ ９８２ ９２９

合计

１４ ８７３ ３７

，

２５３ ２

，

１２５ １

，

５００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虽然公司承继的营林业务经营历史超过

５０

年，但是，灾害具有多样性、突发性和很强的破坏

力，森林火灾会蔓延，病虫害会传播，盗伐容易形成不良风气，因此，灾害发生将可能导致公司出现重大资产损失，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４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全部国有

股股东已承诺，并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持的函》（闽

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０９

号）批复同意，公司国有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和物资总公司在金森林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时，按照金森林业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比例划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持有。 即林业总公司转持

３

，

３６３

，

９６０

股，林业科技推广中心转持

９４

，

６７６

股，物资总公司转持

９

，

３６４

股（若实际发行数量与本次计划发行数量不符，三家国有股东

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将根据金森林业实际发行数量与发行前国有股东的股权份额确定）。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该等转持事项将在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依法具体实施。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序号 项目 基本情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

元

３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３

，

４６８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７％

４

每股发行价格 【】元

／

股

５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

／

股（以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６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

／

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和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９

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１０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方式

１１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２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

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

１

、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

有的该等股份。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林业总公司和物资总公司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３

、公司股东林业科技推广中心、物资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

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１３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红塔证券作为主承销商牵头组织承销团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

１４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１５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１６

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费用【】万元

承销费用【】万元

审计费用【】万元

评估费用【】万元

律师费用【】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交易所上网手续费用等【】万元

发行费用总计【】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１

、公司名称：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ＮＳ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４

、改制设立股份公司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５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００

万元

６

、法定代表人：郑涛

７

、注册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１６

号

８

、邮政编码：

３５３３００

９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ｓｅ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ｍ

１２

、公司邮箱：

ｊｓｌｙ＠ｊｉｎｓｅ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ｍ

金森林业长期服务于国土生态安全和木材保障安全事业， 主营森林种植培育， 是

２００８

海峡两岸最具魅力的林业品牌企

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福建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２０１１

（首届）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的获奖杰出基层单位，是规模化的森林

可持续经营企业。公司通过了

ＦＳＣ

国际森林认证，具有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

ＦＳＣ－ＦＭ／ＣＯＣ

”资格，在南方集体林区中，公司现经

ＦＳＣ

国际森林认证的用材林蓄积量最大。 公司是分类经营中典型的商品经济型林业经营单位，经营的森林面积分别为全国和

福建省国有林场平均规模的

３

倍和

８

倍，森林蓄积量分别为全国和福建省国有林场平均水平的

７

倍和

１０

倍。

公司长期专注于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护，木材生产销售，并依据森林经营方案进行森林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

持续经营。公司现时经营的森林资源位于福建（闽北）杉木中心产区，是全国杉木商品材的最重要产区之一，自然条件优越，林

业发达；公司经营的森林资源面积达

４４．１９

万亩、林木蓄积量

３６２．０７

万立方米。 公司自行造林苗育苗，在迹地、荒山上植树造林，

进行幼林抚育管理、成林更新促进、低效林改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力维持，对森林进行防火防虫防盗管护，监测森林资源

变化，制定森林经营类型，在采伐限额和年合理采伐量内采伐木材，采集松脂，销售林产品。公司大规模长期养林，随森林与日

俱长累积物质财富（森林材积量），在木材生产计划内将其转换为经济效益。改善生态，出产木材，公司报告期内累计向社会提

供了超过

２８

万立方米优质原木，持续保有大量的森林蓄积，同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公司集聚了三家原国有林业采育场的营林技术、育林经验和经营基础，高规范作业，集约化经营。杉木采用高世代良种育

苗，马尾松采用容器育苗，造林成活率分别达到

９５％

和

９８％

；郁闭前幼林抚育

５－６

次，造林合格面积保存率均达

１００％

；合理施

肥，规范间伐，环保作业；建立物种、水质、地力和森林资源的作业监测和样地监测机制；严密森林“三防”和护林员巡护，报告

期内病虫害成灾率平均在

０．３‰

以下、森林火灾受害率平均在

０．７‰

以下。公司森林年生长量可达

１９．５０

万立方米，其中现有人工

林年生长量为

１２．５９

万立方米，森林年合理采伐量为

１８

万立方米。

公司对经营的森林质量评价结果为：生物学质量

９１

、经济学质量

８５

、生态学质量

９３

，平均指数

９０

，等级为“优”（参照国家林

业局规划院提出的《森林资源质量评价方法》）。经济学质量较低的原因是公司用材林成过熟林较多、天然林较多，造成单位生

长量总体不够理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森林出材率为

８０．５０％

，现森林亩蓄积量为

８．１９

立方米。 公司森林区基础设施完善，建有

林火阻隔网络，阻隔带总长

２

，

０８５

公里；林道总长约

３００

公里，确保每片森林可及；另外，公司拥有各种完备的护林、标识和警示

设施。

公司育苗业务逐步延伸到绿化苗木，

２０１０

年取得

６８１

万元的销售突破，

２０１１

年取得了

９０１

万元的销售收入。 公司正在发挥

种植技术培育林下套种道地药材，以提高林地利用率。

公司改进开发了轻型营养基质配方和熟化处理工艺，采用易腐烂无纺布进行马尾松造林苗营养袋育苗，突破了造林季节

限制，造林成活率达

９８％

（国家标准为

８５％

）；公司拥有工业原料林设计智能化技术，对工业原料林造林规划方案和技术方案采

取计算机模拟智能设计，为国内较早使用；公司的择伐、间伐作业技术、作业指导和作业管理达到高水准；公司较早建立了草

珊瑚种质资源库，研制出不同类型的栽培技术；掌握多种绿化大苗移植培育技术，大苗移植成活率高达

９０％

；公司利用新品种

穗条进行嫁接改良，接穗与砧木完全愈合形成新的植株，提升了多种苗木的观赏性和价值。公司专业技术队伍强大，拥有各类

营林技术人员

３９

名、木材检验技术人员

２０

名、伐区规划设计资格人员

２１

名等。

从国有采育场至今半世纪的护林经验看，公司森林“三防”系统健全，公司能有效保障森林资产安全。 经过长期的持续经

营，森林积年累月生长，公司现有每单位森林蓄积量的历史成本较低，林区道路密集，防火阻隔带建设健全，成过熟林比重较

大，阔叶林珍贵园林绿化观赏大苗储量较多，对未来的生产经营和效益意义深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现有用材林账面

价值约

１．９６

亿元，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３０７

号，其经评估市场价值为

１１．０７

亿元。

源于历史上长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国有林场、林业采育场形成了重营林生产的经营体制、人员结构和理念。 员工与亲手

营造的林木几十年相伴随，以林为荣。 公司传承了爱林、养林的理念，是林业可持续经营的重要企业文化基础。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经天健华证中洲审计的将乐县营林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人民币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按照

１

：

１

的折股比例，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福建省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３５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１０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０８

］

３１４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函》，确认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了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东标识管理的函》。

（二）发起人及其出资

公司发起人为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将乐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和福建省将乐县物资总公司，各发起人均以其在将乐

县营林投资有限公司所占注册资本比例，折为各自所占公司股份比例，各发起人的出资均为其按照持股比例享有的将乐县营

林投资有限公司净资产。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４６８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７％

。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股东

／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假设发行

３

，

４６８

）

持股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林业总公司（

ＳＳ

）

１０

，

０８８ ９７．００％ ９

，

７５１．６０４ ７０．３１７％

２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ＳＳ

）

２８３．９２ ２．７３％ ２７４．４５２４ １．９７９％

３

物资总公司（

ＳＳ

）

２８．０８ ０．２７％ ２７．１４３６ ０．１９６％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 ３４６．８０ ２．５０１％

５

社会公众股

－ － ３

，

４６８ ２５．００７％

合计

１０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８６８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是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表示其为国有股东。

１

、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金森林

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２

、公司股东科技科技推广中心、物资总公司承诺：自金森林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金森林业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森林业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发起人股东、前十名股东情况见上表，公司无自然人股东。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与股东物资总公司同受将乐县财政局控制，林业总公司、物资总公司与林业科技

推广中心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本次发行前国有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三个股东均为国有股股东。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

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全部国有股股东已承诺，并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福建金森林

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持的函》（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０９

号）批复同意，公司国有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林业科技推广中

心和物资总公司在金森林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时，按照金森林业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比例划转由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会持有。 即林业总公司转持

３

，

３６３

，

９６０

股，林业科技推广中心转持

９４

，

６７６

股，物资总公司转持

９

，

３６４

股（若实际发行数量

与本次计划发行数量不符， 三家国有股东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将根据金森林业实际发行数量与

发行前国有股东的股权份额确定）。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森林资源培育营造，森林资源管护，木材生产销售。

长期以来，公司自行造林苗育苗，在迹地、荒山上植树造林，进行幼林抚育管理、成林抚育促进、低效林改造、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地力维持，对森林进行防火防虫防盗管护，监测森林资源变化，制定森林经营类型，在采伐限额和年合理采伐量内采伐

木材，采集松脂，销售林产品，青山常在，永续经营。

公司育苗业务逐步延伸到绿化苗木，公司正在发挥种植技术培育林下套种道地药材，以提高林地利用率。

（二）主要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从森林采集林产品销售取得收入，林产品主要为木材，其中杉木和马尾松为公司的主要树种。 福建（闽北）中心产区

（含将乐县）的杉木在全国各杉木品种中，具有最高的顺压强度、抗弯强度、静曲弹性模量、顺纹抗剪和冲击韧性，材性最好。

（资料来源：《杉木栽培学》俞新妥主编）。

报告期内公司木材产品的产量及销量情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产量（立方米）

９９

，

７４７ １００

，

３１４ ８７

，

０１３

销量（立方米）

９９

，

７４７ １０３

，

１５１ １０１

，

３７９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２．８３％ １１６．５１％

报告期内，按树种及规格划分，公司木材产品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杉木

小径

５

，

８４６．２８ ５４．７７％ ５

，

３９３．２１ ５４．６３％ ４

，

２５５．８３ ５２．８７％

原木

２

，

１５１．２０ ２０．１５％ ２

，

６７３．６５ ２７．０８％ １

，

８７２．９２ ２３．２７％

马尾松

小径

１

，

４２６．８３ １３．３７％ ７６４．９５ ７．７５％ ７２５．９３ ９．０２％

原木

９１９．９７ ８．６２％ ７９２．１９ ８．０２％ ８７１．５２ １０．８３％

阔叶树

小径

１５７．８４ １．４８％ １０９．３６ １．１１％ １１６．４７ １．４５％

原木

５５．０６ ０．５２％ １０３．１５ １．０４％ １１４．６３ １．４２％

其他

１１７．８０ １．１０％ ３６．１４ ０．３７％ ９１．６３ １．１４％

合计

１０

，

６７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

，

８７２．６５ １００％ ８

，

０４８．９３ １００％

公司通过了

ＦＳＣ

国际森林认证，公司的木材可使用

ＦＳＣ

标识。

公司的森林提供生态产品，包括：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吸附粉尘、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提供淡水、净化水

质，增加湿度、调节气候，防风固沙、减少噪声等。 公司在不影响森林安全情况下每年还允许当地农民到森林采摘非木质产品

（如野生食菌、中草药、野菜、中小径竹笋等）和森林休闲。 这些生态产品和非木质产品不形成公司的收入。

此外，公司在不影响用材林经营目标基础上，适当从马尾松成过熟林采集松脂。 公司发挥造林苗育苗技术发展绿化苗木，

开展绿化苗木业务。

（三）木材销售方式及渠道

公司木材销售依据“三分离一监督”制度，采取电子招投标方式进行。

“三分离一监督”系指为了防范国有林业滋生腐败，根据将乐县林业局规定，国有林业企业的木材生产销售，实行“伐区木

材规划设计”与“调查设计质量复查及伐区木材招标底价测算”和“伐区木材销售招标”三项工作相互分离，由三个工作小组独

立承担，形成相互监督机制，并由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１

、伐区木材规划设计

２

、伐区调查设计质量复查及林木价值测算

３

、伐区木材销售招标工作

公司招投标在将乐县林业局“三分离一监督”办公室批准的招投标管理工作方案下进行，并受其监督。 公司木材产销分管

领导和产销部、财务部相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伐区木材销售招标工作。

（

１

）发布公告。

（

２

）组织查看山场，发放招标资料。

（

３

）接受投标报名，收取押金。

（

４

）制定标品保护价。

（

５

）现场招投标及相关规则执行。

（

６

）招标监督管理。

（

７

）招标后当场签订中标确认书。

（

８

）签订销售合同，中标人缴纳预付款和作业质量保证金。

（

９

）进行伐区拨交，木材生产。 择伐、间伐则先行木材生产后招标销售。

（

１０

）木材调运管理。

（四）主要原材料情况

公司森林培育的主要原材料有种子、种苗、有机肥和农药等。

种子对林木非常重要，国家大力投入资金和科技力量开发良种，并普惠性推广。 大规模常规用材林的种子主要从林业部

门的种苗总站购买，供应有计划有保障。 虽然高世代的良种价格较高，但每亩造林的良种成本约

２０

元。

公司主要使用有机肥。 杉木中幼林必须合理施肥

１－２

次，价格较为稳定，供应充足。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森林培育与采伐行业依赖林地进行生产。 林地存在着行政辖区和所有权的分割，我国集体所有权的林地占全国林地面

积超过

６０．０６％

。 除了少数特大型国有林场外，相比全国总量，我国的林业种植者的规模均较小。

公司的森林蓄积量为全国和福建省国有林场平均水平的

７

倍和

１０

倍。 森林培育采伐企业依据限额生产木材，由于木材市

场国内供应缺口较大，基本满产满销。 一定规模的企业，由国家直接下达采伐限额，生产量规模主要依蓄积量规模确定。 但

是，由于公司处于“南用”的南方用材林区，是国家木材的主产区，而且成过熟林比重较大，因此，公司获得的采伐限额会更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生产的木材

９０％

以上在福建省内实现销售，前

１０

名销售客户均位于将乐县及毗邻县，占公司当年木材

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３１．１１％

、

５５．６７％

和

６５．９５％

，因此周边地区是公司的主要销售市场。

公司的木材生产销售位居将乐县首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木材产量占全县的产量分别为

２８．２４％

、

３２．８５％

和

４７．１５％

。

（六）森林“三防”实施情况

火灾、盗伐和病虫害危害森林，造成林木种植业企业的重大损失。

２００９

年我国共发生森林火灾

８

，

８５９

起，受害森林面积

４．６

万公顷；

２０１０

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７

，

７２３

起，受害森林面积

４．５７

万公顷。根据《森林防火条例》，受害森林面积在

１００

公顷以上

１

，

０００

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

１０

人以上

３０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５０

人以上

１００

人以下的为重大森林火灾；超过上限的为特别重大森林火

灾。 根据《福建省森林火险县级单位等级名录》（

２００９

年），全省共

８７

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

５４

个被列为

Ⅰ

级（最高级）森林火险

区，所有的林业县（包括公司森林座落所在县将乐县）均被列为

Ⅰ

级区。

森林病虫害被称为“不冒烟火灾”。我国是世界上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最大、危害程度最高、灾害损失最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现有林业有害生物

８

，

０００

余种，能造成严重危害的近

３００

种，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共有

２２

种，各省另有补充，福建省补

充

７

种。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包括：松材线虫病、椰心叶甲、杨树蛀干害虫、红脂大小蠢、森林鼠（兔）、美国白蛾、萧氏松茎象、

松毛虫、日本松干蚧、松突圆蚧、薇甘菊等。 根据《主要森林病虫鼠害发生面积统计规定》，森林病虫害划分轻、中、重三个等级，

发生中级的称为成灾面积或预测成灾面积，发生重级的为严重成灾面积或预测严重成灾面积，一般发生中级以上的面积为应

防治面积。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中心报告，

２０１０

年我国林业有害生物实际发生

１．７９８４

亿亩， 其中重度级别发

生

１

，

６２５

万亩，根据预测，

２０１１

年全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

１．９

亿亩，其中重度级别发生

１

，

８００

万亩。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枯萎

病，会导致大量松树枯死，是一种毁灭性病害，被称为“松树癌症”，目前是全国林业头号检疫性有害生物。 根据国家林业局

２０１１

年

２

号公告公布的我国

２０１１

年松材线虫病疫区名单，将乐县不属于松材线虫病的疫区。马尾松毛虫是食叶害虫，是我国南

方常见的周期性重要森林害虫种类，主要危害树木生长量，较易防治，非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根据三明市林业局数据，

２０１０

年松材线虫病三明市发生总面积为

７

，

３６９

亩，

２０１１

年预防形势严峻；预计

２０１１

年马尾松毛虫发生将继续呈上升态势，全年

发生面积为

２１．７５

万亩；松树蛀干害虫预计发生面积

１７．１９

万亩。

三明市林业发展较早，三防体系建设较好，先后被确定为全国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示范点，全国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

示范区，国家级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中心。 根据三明市农村工作办公室资料，全市

２０１０

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２７

起、受害面积

４

，

６８９

亩，发生森林病虫害成灾率

０．８‰

、防治率

１００％

。

火灾、雪灾、洪灾、病虫害，与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盗伐跟本地社会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 长期而言，大雪灾、大洪灾

虽然难以有效防范，但发生机率很小。火灾多属意外造成，但可以预报危险期、判定危险区域，并可以重点防范；病虫害可根据

地方发生特征和气候变化，提前做好预防；而盗伐属蓄意行为，需持续防范。报告期内，公司森林遭受火灾、病虫害和盗伐损失

如下：

年份

森林火警火灾 病虫害（亩） 盗伐木材数量（

ｍ

３

）

次数 过火面积（亩） 松毛虫发生面积 被盗木材 收回木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７２７ ３

，

３６２ ６０４ １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１ ６８ ３０

，

６３１ ５３９ ４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７８ ３

，

２６０ ９８２ ９２９

合计

１４ ８７３ ３７

，

２５３ ２

，

１２５ １

，

５００

国家将森林安全保障作为各级政府一项重要工作严加落实。 公司森林经营历史久远，经验丰富，能很好地配合政府做好

防范保全工作，建立健全森林安全防范体系，持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措施。 针对灾害，公司的防

灾抗灾宗旨是：营林工作重点，强力组织，全力防治；跟踪气候变化，防范多种灾情；掌握本地特点，做好重点区域、重点虫种防

治；及时救治，防止火、盗、病灾蔓延；森林本是抗灾主体，应营造健康森林；密切配合政府，联合互助，科技防虫。

１

、森林防火

（

１

）政府防火体系保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并建立防火指挥机构和联防机制。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森林防火得到长期广泛宣传，并支持参加保险。

预防：划定森林火险区等级；制定森林防火规划；制定应急预案、应急响应机制和保障措施；建设森林防火指挥信息系统；

建设防火基础设施，储备森林防火物资，配备防火设施设备；划定森林防火区，规定防火期，设立防火警示；划分防火责任区，

确定责任人；成立经营单位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伍、护林员队伍；建设森林火险监测预报台站，预报险情；气象部门

２４

小时发

布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发布高火险天气警报和火场天气形势预报。

发现：设置森林火警电话和防火值班制；经营单位配备护林员巡护；运用卫星林火监测系统；消防飞机巡护侦察；瞭望台

和巡护人员监视等。

扑救：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森林消防队、武警森林部队、驻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及动员其他力量参加扑救；

专业部门提供技术保障指导；各部门全面配合；统一征用物资。

（

２

）公司防火体系保障

公司的防火总责任人为法定代表人郑涛。

公司制定了防火应急预案和防火相关安全生产制度，并与当地政府协调一致；成立了森林防火领导小组、护林员队伍和

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公司建立了森林防火责任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各责任区的防火责任人；公司长期注重森林防

火基础设施建设，配备了相应防火设备；公司与县、镇、乡、村共享防火资源，建立联防机制。

森林防火基础建设：公司把森林防火阻隔带工程作为森林防火的一项战略性措施进行建设，纳入森林培育经营全过程。

实施森林防火阻隔带工程总体规划，本着“因害设防，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优化配置，突出重点，合理布局”的原则，有计划、有

步骤推进森林防火阻隔带工程建设。公司通过提高、改造和新建三种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物防火林带，并与自然阻隔带、

工程阻隔带组成有效的林火阻隔网络体系，形成有序的网状布局。公司现有林火阻隔带总长为

２

，

０８５ｋｍ

，其中生物防火林带

１

，

３６６ｋｍ

，工程阻隔带

７１９ｋｍ

，约每

５００

亩人工林就有一个森林防火闭合圈。 公司定期清理林内枯枝落叶、杂草及非目的树种，经

营管护好现有生物防火林带，保持并提高生物防火林带作用。

公司成立了

７０

多人的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聘请了护林联防队，并进行定期培训和演练。 公司防火队员实行

２４

小时通信

畅通，公司相关林火监测设施设备、通讯器材、扑火器械、防火车辆、防火机具和扑火队员随身物品配备齐全。 同时，公司通过

与各邻近县市、周边国营场站、乡（镇）村建立护林联防区，保持信息沟通，互相帮助，形成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氛围。森林防火

期内，公司在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督促基层单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对管护范围设置

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严格执行野外火源管理；认真落实按月例行检查、重点时段专项检查、重要部位反复检查三项制度，

加大检查督促力度，严查火险隐患，严惩违规用火。公司护林队伍（包括公司职工护林员、外聘个体护林员和乡镇联防队员）超

过

１２０

人，实现对林区的经常巡护，管理野外用火，报告火情，处理险情。 对危险期和危险地带，实行密集巡护。

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当地基层单位立即上报公司森林防火领导小组，并及时组织人员及时进行扑救。 公司森林防火领导

根据火情迅速上报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同时组织公司扑火队赶赴火灾现场扑救。明火扑灭后，根据火场面积大小，公司安排人

员继续巡视火场，彻底清除余火，并做好善后处理、责任调查及建立火灾档案工作。公司根据森林资源地理位置和人为活动情

况进行森林火险等级划分，对可能发生火灾区域实行森林保险，确保森林安全。根据县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公司组织对

火烧材进行生产销售。

近

１０

年来，公司（及前身）所经营的森林区未发生过导致人员死亡或重伤、或一次性受害面积达到

１０

公顷及以上、或发现

２４

小时内未能扑灭的森林火灾。报告期内，公司森林火灾受害率平均在

０．７‰

以下，公司因森林火灾而过火的林地面积有

１

，

０６２

亩，销售过火木材

４

，

０５５．２

立方米。

２

、森林防盗

森林乱砍滥伐和偷盗林木行为，危害森林资源林木资产的安全，也损害了当地林业投资发展环境，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将乐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每年都组织林业公、检、法和林业执法部门联合开展林业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工作，严厉打击林业

违法犯罪，一方面加强森林源头管理、打击违法当事人，另一方面加强木材销售加工、处治销赃当事人。 为确保公司森林资源

安全，县林业公安分局在公司设立驻点办事处。

公司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护林管理体系：

①

公司在领导层中确定专门领导分管护林工作；

②

公司实

施《护林管理考核办法》，明确护林工作职责，严格按照《护林管理考核办法》对护林工作进行管理考核。

公司形成了护林员责任管护、聘用乡镇村护林员承包管护、同乡镇联防队联合管护等多形式的护林机制，同时公司森林

保安大队加强巡山护林，积极配合林业公安分局驻点公司的森林警察打击森林违法违规行为，林木盗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公司护林员做到每日巡山，记录巡查片区情况，形成巡山日志；基层单位主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每周至少两次随机实地

抽检各护林员的管护工作，并记录检查情况；根据巡山检查记录，公司资源保护部每季度检查验收基层单位护林工作情况，并

发布公司《经营区季度护林管护情况通报》，提出整改措施。

基层单位一旦发现森林盗伐现象，立即向当地林业站或驻点森林警察报案，在做好现场影像取证工作的同时，向公司有

关部门上报盗伐情况。 公司森林保安大队则立即配合林业公安进行立案侦察，打击违法人员，追缴被盗木材。

经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公司对盗伐材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因森林盗伐而销售的盗伐材共计

１

，

５００

立方米。

３

、森林防病虫害

国家各级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出台森林病虫害防治法律、法规，大力投入对森林病虫危害防治研

究，加强木材检疫工作，预测预报森林病虫害发生趋势，发布疫区、疫情、病虫变化信息。 将乐县提倡生物防治，发挥阔叶林群

落抗病虫害能力，从营林抓起，走综合治理之路；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检疫执法，防止病情蔓延传入；建立了行政责任、业务责任

和业主护林员责任体系；建立了包括常规及危险病虫监测、普查、专项普查、趋势发布等监测预警体系；组建了预防体系，制定

了防治预案（包括应急预案），储备了防治药械，建立防治队伍和联防机制；对森防系统人员、业主、护林员进行专业培训；推广

应用新防治技术；定期组织飞机喷药防治；对不及时防治的业主采取不核发森林采伐指标措施等。 报告期，将乐县措施有效，

周边县的松材线虫病未传入。

２０１０

年将乐县森林病虫害有效监测率达

９８％

， 森林植物检疫率达

１００％

， 有害生物发生率仅为

１．６％

。

公司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注重搞好生物防治，重点树立以营林为基础的森林病

虫害防治，加强抚育管理，改善林分的卫生状况，及时清理火烧迹地，伐除过火林木，促进林分旺盛生长，提高林木对病虫害的

抵抗能力，尽量营造针阔混交林，扩大混交林的比例，同时抓好虫情测报工作，加强生物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力度及植物检

疫工作。

在预防环节，公司经常性开展森防检疫法规及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科普知识宣传，提高员工防灾、减灾的意识；遵

循植树造林适地适树、营造混交林、合理搭配树种的基本原则，依照国家规定选用林木良种，每项造林设计方案均含有森林病

虫害防治措施；杜绝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造林；对幼龄林和中龄林及时进行抚育管理，清除已经感

染病虫害的林木，改善林内卫生状况，促进林分生长，提高林木抵御病虫害的能力；保护林内各种有益生物，并有计划地进行

繁殖和培养，发挥生物防治作用；积极配合乡林业工作站或将乐县森林防疫检疫站调查森林病虫害情况。

公司护林队伍高频率巡山，检查、记录和报告病虫害情。 公司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配合县林业主管部门的森林防疫检疫站

做好各类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力争将病虫害消灭在萌发初期。

在除治环节，公司根据病虫生活史和发生规律，本着“治早、治小、治了”的原则及早利用白僵菌、绿僵菌粉炮进行以菌治

菌防治，或采用“森得保”生物制剂防治松毛虫技术进行防治，并配合林业局做好利用当地轻型飞机喷洒阿维灭幼脲的防治预

案，将松毛虫的虫口密度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防治后，协同当地林业局森防检疫站跟踪病虫害除治方案实施效果。

报告期，公司病虫害成灾率平均在

０．３‰

以下，防治效果平均

９５％

以上，无公害防治率平均

８５％

以上。

冻害、雪压、风灾、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等其他多种灾害较难防范，但发生几率也较小。 公司成过熟林比重较大，抗灾

能力强。 森林本是抵抗上述灾害的主体，公司坚持营造健康森林，陡峭处森林避免采伐，采伐森林避免大面积块状皆伐，保持

较多水涵养林、路边田边防护林，营造混交林，保护阔叶林，强化幼林抚育。

报告期，公司森林年火灾、病虫害成灾和被盗受害率合计平均低于

１．２‰

，显著低于

５．５４％

的森林年生长率。森林病、虫、害、

灾无法完全避免，但公司长期来有能力将其控制在很低的破坏水平。“三防”（防火、防盗、防病虫灾害）是保障森林资产安全的

重要工作，除上述防火规划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公司正积极建设一套先进、完善的森林监测预警体系，以进一步加强森林保护

能力，完善森林“三防”体系。

五、发行人的资产权属情况

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林权资产，林权权利范围包括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不包括林地所有权以及依托森

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其他植物、微生物和地下矿藏和埋藏物。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森林

业、青溪林业共持有

３９８

本林权证书，林权面积合计为

４４９

，

９２４

亩。 其中，金森林业持有

２８４

本、林权面积

２３６

，

５７２

亩；万森林业

持有

６１

本、林权面积

１１３

，

３００

亩；青溪林业持有

５３

本、林权面积

１００

，

０５２

亩。 林权证登记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

权人均为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核实并经将乐县林业局确认， 公司现持有的林权证中， 尚有权证面积约

２６

，

０００

亩属于村集体委托经营管理的代管

林。 此外，另有

７

，

６３０

亩属于村集体或私人所有的林权（代管林除外）登记在公司名下。 公司尚有

７６０

亩林权正在申请办理权证

之中。

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实际拥有的林木资产林权面积为

４１７

，

０５４

亩。

公司森林资源蓄积量总表如下：

单位：立方米、亩

人

工

用

材

林

杉木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蓄积

１

，

０９１

，

１１０ ４４

，

９７１ ９０

，

７９７ １９１

，

６５７ ７６３

，

６８６

面积

１４３

，

０７３ ４８

，

２６１ １１

，

１０９ １８

，

１５９ ６５

，

５４４

马尾松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蓄积

５８９

，

９６３ ６４

，

５７７ ２３０

，

１８６ ２０４

，

５２６ ９０

，

６７４

面积

８１

，

２４５ １９

，

１４５ ３１

，

２２９ ２２

，

１３５ ８

，

７３６

阔叶树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蓄积

１１

，

７８２ ５

，

８４５ ４５９ ２７３ ５

，

２０５

面积

３

，

４４２ ２

，

５０４ ２９３ ４１ ６０４

天

然

用

材

林

马尾松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蓄积

１

，

３２０

，

７３９ ７

，

６７８ ８９

，

４９８ ２１８

，

７５０ １

，

００４

，

８１３

面积

１３１

，

６３０ １

，

０３２ ９

，

４６１ ２１

，

６３５ ９９

，

５０２

阔叶树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过熟林

蓄积

３５４

，

７４８ １６０ １１

，

４９７ ３１

，

１１４ ３１１

，

９７７

面积

３８

，

４２７ １５ １

，

６１３ ３

，

３３４ ３３

，

４６５

其

他

竹林 经济林 生态林 采伐地 灌木林 暂未利用

蓄积

０ ０ ２５２

，

４０１ ０ ０ ０

面积

９

，

７８４ ７２２ ２５

，

１７８ ７

，

１８７ ８５７ ３７８

总

计

蓄积

３

，

６２０

，

７４３

面积

４４１

，

９２３

上述资源总表系根据福建省林业厅森林资源监测管理应用系统发布的最新二类调查小班因子档案数据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经营的小班资源数据加总而成，公司无权自行计量确定。 上述总表统计时，有少量的插花小班和未

办理境界变动的新收购森林资源数据未及涵盖，但影响很小，包含代管林

２６

，

０００

亩。此外，森林资源监测管理应用系统小班资

源数据中的林地面积与林权证的面积存在技术性的差异：前者依据的是

２００６

年福建省二类调查的小班面积数据，后者依据的

是

１９９６

年福建省二类调查的小班面积数据。 存在差异。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表述资源时使用的面积数据按本资源表口径。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注册的商标情况如下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提起商标注册申请并已获得《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情况如下表：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与公司有经营相同主业的情形，不存在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将乐县财政局，将乐县财政局不具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房屋租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关于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房屋租赁

４４

，

５９２ ４４

，

５９２ ４４

，

５９２

（

２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支付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分别为

３８．６

万元、

８２．９

万元和

９２．１

万元。

２

、期末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林业总公司

－ － １２８．９２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对公司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关于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租赁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本届任职

期限

简要经历 兼职

２０１１

年

薪酬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害关

系

王国熙 董事长 男

４７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林业局站长、 规划队

队长、副局长、党委委员、福建龙

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党

委副书记、 将乐县漠源乡党委书

记、 将乐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局

长、林业总公司董事长、福建龙栖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

书记、 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服务中心主任等。

林业总公司董事长、

福建龙栖山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服务中心主

任。

６．８ ０

无

郑 涛

董事、总

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林业局工程师、站长、

将乐县南口乡政府新农村建设助

理、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无

１１．３ ０

无

应 飚

董事、副

总经理、

财务总

监、董事

会秘书

男

４６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漠源供销社会计、将

乐县乐马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财务

科长、将乐县供销合作联社会计、

将乐县万安供销社主任、 将乐县

高唐供销社主任、 将乐县供销合

作联社审计、财务科长、副主任。

无

９．８ ０

无

江贤明

董事，副

总经理

男

５９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林业局采购站及采育

场会计、将乐县林业局内部审计、

将乐县世界银行贷款造林项目办

公室主任、 林业建设投资公司经

理、 将乐县林业改革试验区办主

任、将乐县林业局副局长、林业总

公司总经理。

万森林业总经理

９．５ ０

无

潘隆应 董事 男

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将溪采育场科长、将

乐县邓坊林业采育场科长、 副场

长、 林业总公司生产科长兼营林

公司副经理、营林公司董事、副经

理、公司总经理、林业总公司副总

经理。

林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０．３ ０

无

曹光明 董事 男

５５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光明学校教师、 将乐

县南口林业站业务员、 将乐县黄

潭林业站负责人、 将乐县林业局

科技股业务员、 将乐县林业局科

技股、森林植物检疫站业务员、将

乐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

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副

主任

０．３ ０

无

洪 伟 独立董事 男

６４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福建省建阳地区师范学校教

师、福建林学院（现更名为福建农

林大学）林学系助教、讲师、系副

主任、副教授、教务处处长、副院

长、院长、常务副校长、森林生态

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林学学

科一级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带

头人

中国林学会理事、教

育部高等学校森林培

育学科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 福建省林学

会副理事长、《福建林

学院学报》 主编、《林

业科学》编委

４ ０

无

汤金木 独立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厦门市财政局职员、 厦门会

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厦门

资产评估事务所所长、 厦门华天

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厦门天健华

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任厦门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秘书长、

厦门资产评估协会秘书长

厦门市政协委员、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常务

理事、 福建省注册会

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福建省中青年会计研

究会委员、 厦门市海

外联谊会理事、 厦门

市税务师协会常务理

事、 厦门科华恒盛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珠海市乐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４ ０

无

张伙星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助理

审判员、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

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福建远东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执行合伙

人

福建省客家联谊会理

事、 福建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福建腾新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４ ０

无

庄子敏

监事会主

席

男

４６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三明化工机械厂职员、 将乐

县城关木材采购站规划设计员、

将乐县林业规划队规划设计员、

林业总公司人事劳工部主任、将

乐县鑫绿林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监事

将乐县鑫绿林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监事、

金森贸易监事

６．８ ０

无

王炎辉 监事 男

６２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安仁公社团干、 将乐

县万全公社副主任、 将乐县万全

乡经联社主任、乡长、书记、将乐

县公安局政委、将乐县林委主任、

党委书记、局长、林业总公司总经

理、将乐县财贸系统党委书记、将

乐县财政局主任科员

０．３ ０

无

钟耀明 监事 男

５４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大源林业站会计、将

乐县林业局育林基金主办会计、

林业总公司计财部主任兼机关支

部书记、 林业总公司机关支部书

记兼财务内审、工会主席

３．６ ０

无

温玉招 监事 女

４７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林业局林权办出纳、

将乐县高塘林业站出纳、 营林公

司会计、 营林公司办公室主任兼

工会主席、支部副书记、公司党支

部女工主任

１．７ ０

无

张义洪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各乡镇林业站职员、

将乐县南口采购站职员、 将乐县

林业局规划队规划设计人员、营

林公司副经理、将乐县邓坊、楼杉

采育场副场长、 林业总公司生产

科副科长、 将乐县将溪采育场场

长、 任公司营林投资分公司副经

理、经理

５．２ ０

无

蔡清楼 副总经理 男

４４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木材公司、 将乐县木

材交易中心、 将乐县木材经营公

司副总经理、 林业总公司副总经

理

青溪林业执行董事、

总经理

９．６ ０

无

杨 杰 副总经理 男

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南口采购站检验员、

科长、 将乐县木材加工综合厂工

作，历任副厂长、厂长、林业总公

司销售科长、总经理助理

金森贸易执行董事、

经理

９．２ ０

无

廖云华 总工程师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历任将乐县将溪林业采育场副场

长、场长、将乐县乐华林产化工有

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将

乐县城关木材采购站党支部书

记、林业总公司营林科长、公司资

源培育部经理、 公司科技项目部

经理、 公司战略投资及科技产业

化部经理

无

５．７ ０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林业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

１０

，

０８８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９７％

，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林业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５０４２８１００００４７２３

，法定代表人为张阿观，住所为将乐县古镛镇南门街

３６

号，经营范围为林业投资

管理；不从事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或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林业总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为

６１

，

９５７．６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１

，

５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

入为

１３

，

０１５．９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７９２．３７

万元。

将乐县财政局持有林业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是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同时持有物资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物资

总公司是发行人的第三大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

２８０

，

８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２７％

。 将乐县财政局实际控制发行人

９７．２７％

股权。

九、财务会计信息

天健正信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的母公司利润表及合并利润表、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及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第

０２００２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合并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９

，

６８３

，

６３２．６４ ７６

，

２５８

，

８２９．４８ ５２

，

７８７

，

１２５．２５

应收账款

１

，

９０４

，

６７３．９９ ７９５

，

１８８．５６ １

，

７２２

，

１４１．０６

预付款项

６４

，

７８７

，

６１９．５８ ２７

，

３４０

，

５７５．６２ １８

，

１７２

，

５３４．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３

，

７７４

，

４０５．０４ ８

，

５１６

，

９２４．３４ ４

，

０９８

，

６４６．２１

存货

１９６

，

９５５

，

２７０．３０ １９２

，

８７３

，

１７４．１８ １６１

，

８９２

，

３５０．５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５０

，

１５５

，

６０１．５５ ３０５

，

７８４

，

６９２．１８ ２３８

，

６７２

，

７９７．０８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３

，

２８８

，

３５０．９８ ２

，

８７５

，

９８３．８９ ２

，

３０９

，

５２５．１６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

，

７２７

，

６７６．３３ １１

，

０７８

，

３４２．２２ １１

，

１４４

，

７７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４１２

，

４５５．３８ ４４４

，

８８７．０８ ４９７

，

３１８．８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７５

，

９８３．０６ ４０２

，

５４４．７０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６７４．８２ １

，

８３３．６８ ５

，

７１０．８６

公益性生物资产

１０

，

１０８

，

８８５．３６ １０

，

１０８

，

８８５．３６ １０

，

１０８

，

８８５．３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７

，

９１７

，

０２５．９３ ２４

，

９１２

，

４７６．９３ ２４

，

０６６

，

２１０．１８

资产总计

３７８

，

０７２

，

６２７．４８ ３３０

，

６９７

，

１６９．１１ ２６２

，

７３９

，

００７．２６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０

，

８６５

，

３７９．０２ １８

，

３２０

，

４９１．２１ １３

，

０３９

，

１６９．１７

预收款项

９

，

５２９

，

８１３．４９ ６

，

７２３

，

０２４．７４ ４

，

５６９

，

９０５．７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２１１

，

５７１．０９ ２

，

８６２

，

０５０．８２ ２

，

９８６

，

７５８．４８

应交税费

１

，

７６６

，

０４０．５５ ２６８

，

８４７．２５ ４５２

，

７５８．５４

应付利息

３００

，

１８０．４２ ２１９

，

５９８．７０ ２１５

，

６０２．３２

其他应付款

２１

，

４７２

，

６１６．１６ １８

，

２５４

，

９９６．４１ １４

，

２０３

，

８６１．２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０７９

，

３８４．１４ ９

，

０９２

，

７１４．１８ ６０１

，

０１６．６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７

，

２２４

，

９８４．８７ ５５

，

７４１

，

７２３．３１ ５６

，

０６９

，

０７２．１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０５

，

２５２

，

４９５．６９ １１６

，

０１７

，

６２８．０１ ９２

，

２０９

，

１７８．８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５

，

２５２

，

４９５．６９ １１６

，

０１７

，

６２８．０１ ９２

，

２０９

，

１７８．８７

负债合计

１７２

，

４７７

，

４８０．５６ １７１

，

７５９

，

３５１．３２ １４８

，

２７８

，

２５１．０１

股东权益：

股本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盈余公积

２

，

０２９

，

０３５．１５ ４３３

，

７５１．０８ －

未分配利润

９４

，

７０２

，

７２１．４４ ４９

，

６３１

，

２７９．８２ １０

，

２３５

，

５８１．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５

，

０３１

，

７５６．５９ １５８

，

３６５

，

０３０．９０ １１４

，

２３５

，

５８１．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６３

，

３９０．３３ ５７２

，

７８６．８９ ２２５

，

１７４．９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５

，

５９５

，

１４６．９２ １５８

，

９３７

，

８１７．７９ １１４

，

４６０

，

７５６．２５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３７８

，

０７２

，

６２７．４８ ３３０

，

６９７

，

１６９．１１ ２６２

，

７３９

，

００７．２６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２７

，

６０１

，

９６６．７５ １１０

，

４３４

，

２１９．１０ ８３

，

９２６

，

５４８．０２

减：营业成本

２９

，

８８２

，

０７９．８７ ２３

，

７８４

，

４１８．７４ ２２

，

０６４

，

３６５．７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

，

０９５

，

３３３．６１ ９

，

９７４

，

７０５．０１ １０

，

９５０

，

３９１．１２

销售费用

２

，

９２９

，

００２．４７ ２

，

７８０

，

１０６．２０ ２

，

４７６

，

１６９．２３

管理费用

３５

，

５５４

，

３１８．４９ ３０

，

０２３

，

３９４．２３ １６

，

５２３

，

１１７．１０

财务费用

８

，

７５４

，

７９５．７６ ８

，

８８３

，

０２３．８５ ６

，

４５０

，

１２２．９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７２

，

６０４．３０ ６０７

，

４９４．４７ １６

，

６１１．４７

二、营业利润

３９

，

２１３

，

８３２．２５ ３４

，

３８１

，

０７６．６０ ２５

，

４４５

，

７７０．３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１

，

４５３

，

０３２．３２ １２

，

０８５

，

８８３．４４ ８

，

４６２

，

９９７．３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２

，

８００

，

２４６．００ ６

，

２１１

，

３０８．３０ ２

，

０２３

，

１３７．９０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２

，

２７８．８８ － －

三、利润总额

４７

，

８６６

，

６１８．５７ ４０

，

２５５

，

６５１．７４ ３１

，

８８５

，

６２９．８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２０９

，

２８９．４４ ７５

，

５９０．２０ ３０

，

４５７．９３

四、净利润

４６

，

６５７

，

３２９．１３ ４０

，

１８０

，

０６１．５４ ３１

，

８５５

，

１７１．８８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

，

６６６

，

７２５．６９ ３９

，

８２９

，

４４９．６１ ３１

，

８５８

，

９９６．９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９

，

３９６．５６ ３５０

，

６１１．９３ －３

，

８２５．０４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３１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３１

六、其他综合收益

－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４６

，

６５７

，

３２９．１３ ４４

，

４８０

，

０６１．５４ ３１

，

８５５

，

１７１．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４６

，

６６６

，

７２５．６９ ４４

，

１２９

，

４４９．６１ ３１

，

８５８

，

９９６．９２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９

，

３９６．５６ ３５０

，

６１１．９３ －３

，

８２５．０４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２２

，

３７２

，

１１１．１５ １０２

，

８９３

，

０９７．７２ ７９

，

２８２

，

７８８．５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

，

７７３

，

８１７．６２ ４

，

２５８

，

００１．８３ ８

，

６８０

，

０７４．３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４３３

，

５３１．２３ １３

，

９４１

，

４６１．０３ ３

，

７２７

，

２７５．２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７

，

５７９

，

４６０．００ １２１

，

０９２

，

５６０．５８ ９１

，

６９０

，

１３８．０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８

，

１６９

，

０１６．２２ ５４

，

７６５

，

９５４．６９ ４４

，

９２６

，

９２６．８９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４

，

１９２

，

０８０．４８ １４

，

０９６

，

５４６．７４ ６

，

８７５

，

３７６．８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８

，

７６８

，

２２６．８６ ９

，

７２４

，

８４６．４８ １０

，

９４１

，

９０４．５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７

，

９７７

，

４５８．２６ ２１

，

２３３

，

３４０．１１ １０

，

４７４

，

７７９．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１９

，

１０６

，

７８１．８２ ９９

，

８２０

，

６８８．０２ ７３

，

２１８

，

９８７．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４７２

，

６７８．１８ ２１

，

２７１

，

８７２．５６ １８

，

４７１

，

１５０．８０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８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８０．００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

，

６１１

，

０７９．５６ １

，

９２９

，

２２８．１３ １

，

３２６

，

０４４．２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

，

６１１

，

０７９．５６ １

，

９３２

，

２２８．１３ ４

，

３２６

，

０４４．３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６１０

，

６９９．５６ －１

，

９３２

，

２２８．１３ －４

，

３２６

，

０４４．３４

（下转

Ｄ８

版）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１０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

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票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２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

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林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因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未公布林业的行业市盈

率， 故可选取中证指数证监会行业分类下的农林牧渔业行业市盈率以及中证行业分类下的林业产品行业市盈率作为参考），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

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

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２５

，

６６８．７１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

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

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

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建金森”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４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３

号文核准。 福建金森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７９

”，该代码

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

Ａ

股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３

，

４６８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７％

。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７４０

万股，为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

５０．１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指导意见》中界定的询价对

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包括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及个人投资者。

上述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的均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

（

２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

参与初步询价的询价对象应同时申报价格与申购数量，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及相应

数量。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的应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申报。

５

、为促进投资者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红塔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４５

万股，即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４５

万股的整数倍，累

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７４０

万股。

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

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７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询价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数量应为

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询价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全额缴纳申购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有关情况

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８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

日）决定是

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告中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９

、询价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１０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

１１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１２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 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４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８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周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和《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７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周四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周五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

网下申购工作，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回拨机制的启用将根据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及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来确定。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

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

＝

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网下发行最终中签率

＝

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高于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２

倍（含

２

倍）至

４

倍（含

４

倍）时，从网

下向网上发行回拨不超过本次初始发行规模

１０％

的股票（不超过

３４６．８

万股）；若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高于网上发行初步中签

率

４

倍（不含

４

倍）时，从网下向网上发行回拨不超过本次初始发行

２０％

的股票（不超过

６９３．６

万股）；

２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投资者认购；仍然申购不足的，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认购。 主承销商推荐的其他投资者认购后仍申购不足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三、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红塔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期间，在深圳、上海、北京向有资格

参与本次询价的投资者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Ｔ－７

日，周一）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

店

３

楼大宴会

２＋３

厅

深圳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５

日，周三）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紫金

楼

３

楼盛世堂

１

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Ｔ－４

日，周四）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

２

楼金融

大讲堂

１＋３

厅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

中心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８２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００９－６００２

。

（二）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

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询价对象应使用数字证书在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并对所有操作负责。

２

、询价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的询价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

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

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配售对象自负。

３

、询价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４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询价对

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每次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４５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４５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４５

万股的整数

倍；同时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１

，

７４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假设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５

、询价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询价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

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７４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４５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增加

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４５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数量的部分；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６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７

、询价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

参与初步询价的询价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涛

注册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１６

号

电 话：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传 真：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联系人：应飚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七层

７０８Ａ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８２

、

６６２２０００９－６１０４

、

６６２２０００９－６００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１４８

联系人：卢文浩、蒋叶琴

发行人：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5

月

１１

日 星期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